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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謝司長說明。 

謝司長倩蒨：主席、各位委員。因為整個家事勞工保障法會跟長照制度結合在一起，所以建議倒數

第五行「三個月內」修正為「六個月內」。 

主席：好，就按照主管機關的建議修正通過。 

接下來回頭處理第 2 案。第 2 案提案委員還是堅持要提嗎？還是下午討論時，讓各個委員充

分表述完後再來決定？好不好？你們要表決嗎？鍾委員要表決嗎？本席建議有關吳玉琴委員所

提第 2 案，應於下午進行，如果民進黨仍堅持應先召開公聽會，至少也要讓其他委員有表達意

見的機會，讓大家可以就條文各自表述與討論，而非現在就先提一臨時提案，好像下午都不准

討論，一定要等召開完公聽會後才能討論，所以我認為更民主的程序應該是這樣才對，不曉得

民進黨的委員同不同意？我認為主席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很合理的，畢竟這就是在委員會裡的討

論，所以本席認為愈民主愈好，讓各委員（含提案委員）到下午都還有機會可以表達自己的意

見與看法。如果民進黨的委員在下午的討論過程中，仍然覺得主管機關要有更充分的表述，認

為還有哪些面向仍不夠周延的話，可再行召開公聽會，本席認為這樣處理的方式應會相對周延

。同時，本席也不希望本委員會討論任何法案都是用設下框架的方式進行，這樣是較不符合民

主原則的，就看民進黨的委員們怎麼想。 

吳委員玉琴：因為已經進行了詢答，所以我們才會就此議題提出是不是可以召開公聽會進行意見的

彙整。 

主席：進入逐條的時候再讓他們表達意見。 

吳委員玉琴：進入逐條的時候，他們也沒意見。 

主席：那就不要這樣寫。 

吳委員玉琴：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主席：吳委員的意見是不是下午進行法條審查的時候，委員還是可以繼續…… 

吳委員玉琴：是。 

主席：這個提案乍看之下會覺得下午不需要討論…… 

吳委員玉琴：下午還是可以提案，大家也還是可以說明。 

主席：如果是這樣，就不需要這個提案了。 

吳委員玉琴：我們希望能有更多公聽會的討論，因為公聽會是廣義…… 

主席：應該要討論後再作決議，反正你們人那麼多，真的不用害怕。這樣的提案會讓大家誤解成下

午不能討論…… 

吳委員玉琴：就只有你特別會誤解，我們都沒有這樣的誤解。 

主席：如果民進黨委員並不反對下午討論的話，下午討論完後，再處理你這個案子，可以嗎？ 

鍾委員孔炤：主席，這樣好了，原提案人是吳玉琴委員，剛剛包括連署人也都說明過了，大家說明

的結果就是希望能回到公聽會。如果下午還有委員繼續就此部分進行陳述的話，在座的提案委

員還是要再重複說明一次…… 

主席：不一樣。我先確認兩位委員的意思，如果現在通過這個提案的話，就表示下午不能再針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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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條繼續討論了，所以本席要向兩位確定的是，你們是不是贊成下午可以繼續討論，但之後

一定還要再開公聽會？如果是這樣的，本席也覺得沒問題，所以，請問你們的原意是什麼？ 

鍾委員孔炤：原意就是希望勞基法第五十條的修正草案可以召開公聽會，待凝聚共識後再繼續審查

。 

主席：這部分沒問題，至於涉及下午的審查方面，如果剛剛吳委員的意思是，委員下午仍然可以表

達意見所以要繼續審查的話，這樣是沒有問題的，只是要在語句上稍微調整一下而已。所以現

在的問題就是，下午可不可以繼續討論？本席要提醒民進黨的委員，如果現在設下框架，不准

下午繼續討論的話，我會認為這樣就是違反委員會充分討論的原則，所以本席建議，下午仍可

繼續討論，但下午討論的時候，你們可以提出「因為各方有不同意見，故即使討論完畢，仍然

認為應召開公聽會」，接著，我們再決定這個法案的處理方向，這樣本席是同意的。所以，兩

者的意義是很不一樣的。 

鍾委員孔炤：主席…… 

主席：你們提案的原意要講清楚，本席剛剛講的…… 

鍾委員孔炤：提案的原意很清楚，剛剛吳玉琴委員…… 

主席：下午要不要繼續討論？ 

鍾委員孔炤：下午不繼續討論，等待進行公聽會後，再進行後續的…… 

主席：這就是本席講的，如果你們現在的提案是限制下午各委員不能再針對這個法條繼續提出意見

並繼續探討的話，本席認為這樣並不好。畢竟我們是委員會，既然是委員會就要讓大家充分表

述完後，你們再以「大家意見分歧，故建議再召開公聽會俾利處理」，如此才是較為周延的作

法，同時也才符合剛才吳委員所提到的，他並不反對大家下午對本案的討論，只是認為應該再

召開公聽會對不對？本席解讀到的應該是這樣。 

鍾委員孔炤：主席可能誤會了吳委員的原意，所以我才要再上台作進一步地說明。 

主席：現場這麼多人聽，怎麼只有我…… 

鍾委員孔炤：因為這個其實…… 

主席：我是覺得這真的沒有什麼，希望大家不用堅持在這裡。 

鍾委員孔炤：我知道，我也知道主席的好意，畢竟大家在走程序…… 

主席：對於下午委員會沒有共識的事，是不可能通過的。 

鍾委員孔炤：大家也不希望用表決的方式進行，大家希望的是共識決。既然大家意見分歧，而最大

的分歧點主席也知道，就是相關資訊來源的問題嘛！ 

主席：我知道，下午大家可以各自表述，這部分沒有問題。我們會開放讓大家有討論的空間，但是

之後，只要你們堅持仍然要召開公聽會，本席也不會有意見，我只是在講這點而已。 

鍾委員孔炤：我知道，但目前連署的委員都在座，他們也不想再繼續討論了，希望可以作成召開公

聽會的決議，待公聽會結束，再於委員會中就公聽會中所提相關意見，包括釐清資金來源等進

行討論。下午再繼續討論的話，對於資金要怎麼來，大家還是在各講各的…… 

主席：這些你們都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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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委員孔炤：勞動部也沒辦法解釋…… 

主席：我知道，但這些下午都可以提。我的意思是，大家不要形成這種慣例，不要在還沒討論之前

，就先設下框架，本席認為這樣對本委員會是不好的。討論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即使討論之

後，都還是可以再提出來，我們過去的序順就是這樣。 

鍾委員孔炤：這些剛剛不是都已經討論過了嗎？ 

主席：討論之後，因為意見分歧，所以委員可以再提出，「因為意見如此分歧，所以要另行召開公

聽會，待公聽會結束後再繼續審查。」，我認為這樣都沒有關係，但是今天如果按照原提案的

旨意去做的話，本席就會認為這是個很不好的示範，因為只要有委員認定法律案有問題，就可

以先透過臨時提案禁止之後的討論，這樣並不是一個好的慣例，所以我真的認為，我們立法院

的委員會要尊重不同委員所提出來的提案，凡是委員的提案應該都可以被大家討論，但是討論

結果則要尊重民主的結論。如果多數人反對，我們當然就要反對；如果有委員提出要召開公聽

會，我們當然就要開公聽會，但是別在尚未進入實質討論前就設下框架，認為沒有什麼就不准

什麼。本席認為如此形成慣例後，對委員會的民主來說，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希望民進

黨的委員可以三思。反正你們在委員會都是多數，要怎麼表決你們都會贏，但是開放讓大家有

個討論的空間，事實上是更符合民主的精神。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是應該要討

論，怎麼會是連討論都不行呢？還請鍾委員再思考，這件事情沒有這麼嚴重，但是你們這樣提

案，我認為會對委員會長期的發展不利。你們真的不必太擔心，你們是委員會的多數。 

鍾委員孔炤：我們並不是擔心，而是這個提案提出後…… 

主席：這樣會剝奪委員針對本案再進一步地發表意見之權，不過你們剛才講得很好，雖然上午有質

詢，但是今天勞工的議題這麼多又這麼大，連提案委員本身都無法在這個提案上提出更多觀點

和討論。 

鍾委員孔炤：主席，你認為在討論提案的過程中，必須讓委員充分地表示意見，但是在程序上你還

是要尊重委員。如果民進黨現在增加臨時提案，希望這個案子直接在公聽會凝聚共識後再繼續

審查，請問用此方式是否也可處理？ 

主席：我不曉得我們有沒有對焦，但我的意思是，讓委員下午一樣可以上台發言，講完後你們再提

「因為現在各方未形成共識，所以應再行召開公聽會」，所以唯一的時間差，就只有差在下午

要不要讓委員有機會繼續針對提案的內容表達意見與看法而已。我知道這個臨時提案會涉及下

午的議事過程，所以才希望大家慎思，如果大家覺得讓委員表達意見…… 

林委員靜儀：（在席位上）你現在到底要不要讓我們處理這個臨時提案？ 

主席：這個臨時提案會涉及下午第五十條到底可不可以審查的問題，大家聽懂了嗎？如果你們認為

，還是可以讓委員表達意見的話，下午在討論這個法條的時候再提出…… 

林委員靜儀：（在席位上）我們現在是要問你，現在這個臨時提案…… 

主席：現在休息 3 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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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 2 案經協商，後面的文字修正為「必須本委員會下午詢答討論後，待召開公聽會凝聚共識

，再繼續審查」。意思就是讓委員下午可以針對此議案有發言的空間，發言完畢後民進黨會主

張應繼續召開公聽會，待公聽會開完再繼續審查。由於處理臨時提案而延誤了許多時間，因此

再次宣告下午 2 時繼續開會，謝謝大家。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詢答。 

請林委員靜儀質詢。 

林委員靜儀：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從上禮拜爆發華航的案子到現在，勞基法第八十四

條之一是大家最近都很關注的條文，我們知道，這幾天有一個案子正打算進行復議，也就是王

惠美委員等人所提針對第八十四條之一要刪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限制……」，

對於將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的大門及規範開得更寬鬆一點，不知勞動部現在的意見是什麼？ 

主席：請勞動部郭部長答復。 

郭部長芳煜：主席、各位委員。勞動部並沒有要修正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的計畫，基本上我們尊

重委員的修法提案，不過大家可能要再多做一些溝通，我想大部分的勞工朋友不一定會樂見這

樣的修正。 

林委員靜儀：相信部長應該知道目前我們正在積極規劃將受僱醫師納入勞基法，將受僱醫師納入勞

基法勢必也會牽涉到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 

郭部長芳煜：是的。 

林委員靜儀：就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的規範來看，目前是規定「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

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有一些修法的立場認為勞雇雙

方可以另行約定，不受相關工時或延長工時的規定，這部分我非常擔心，也就是如果把門開得

這麼寬，或者彼此間的勞動契約有所改變的情況之下就片面決定，那麼未來將會傷害這些受僱

醫師。 

郭部長芳煜：我們同樣有這樣的擔心。 

林委員靜儀：針對第八十四條之一我們來討論幾個部分：第一，目前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這些約定

必須以書面為之，而且要參考勞動基準法的基準，不可損及勞工的健康及福祉，請問針對所謂

的「健康及福祉」有一些基本的定義嗎？譬如工作多少小時以上，因為已經瀕臨健康的危險，

所以你們會加以限制？或是哪樣的工作型態你們會加以規範？ 

郭部長芳煜：之所以用「健康及福祉」這種概括性的字眼，就是因為各行各業的情況都不一樣，所

以才會說可能要個別另行約定，而且必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就是這樣的道理。 

林委員靜儀：會有一些基本的上限嗎？或者是它其實就是…… 

郭部長芳煜：即便是同樣一種行業，譬如保全業在每個縣市的規範也都不一定一樣。 

林委員靜儀：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研議一些基本的上限？我們非常擔心第八十四條之一會成為「奴工

條款」，因為其中規定只要勞方和雇主討論好了就可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雇主在討論的時


